
律师解惑

消费与法

泄密的充电桩
王进城 图 杨立新 文

如今，一些公共场所都配备了手
机充电桩，只要把手机与数据线相连，
就能快捷充电。然而，有的不法分子
却在充电桩里植入恶意程序，一旦用
户连接数据线，程序便能窃取手机里
的个人信息，甚至还能利用手机应用
进行消费，令用户蒙受财产损失。

这正是：电流滚滚入，隐私瞬间
出。良器勿失控，小处莫疏忽！

法治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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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银燕

如今，越来越多的共享单车投放街头后，与出行方
便相伴的，也有骑行事故多发等隐忧。骑共享单车发生
事故，各方应如何分担法律责任？保险能否成为单车平
台公司免责的理由？另外，使用者将单车骑回家，会不
会犯法？针对关于共享单车的一些法律问题，浙江越人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项建挺一一为您解答。

扫码骑车，与单车公司形成什么关系？

王先生问：
前几天注册了一款共享单车APP，按照操作流程，

我通过注册账号、交押金、扫二维码等程序，骑上了单
车。全程都是线上操作，非常便捷。请问，我这样骑上
车后，与单车公司形成了什么关系？

项律师答：
用户根据单车平台公司的网上要求和程序，注册账

号、交押金、扫二维码等，实际上是双方订立电子合同的
过程。电子合同也是有效合同，与书面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单车平台公司和用户形成的是租赁关系，单车
公司提供自行车，用户支付租金。由于单车运营平台属
于经营性质，针对的承租人是不特定对象，且规模大、数
量多，这一租赁关系也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单车上了保险，平台公司是否免责？

袁先生问：
听说，一些单车平台公司会给每个用户投保人身意

外险，用户在骑车过程中遇到意外事故可申请赔偿。那
么在发生意外事故后，有了保险公司赔偿，单车平台公
司是不是就能免责了？

项律师答：
部分单车平台公司出于经营需要和安全考虑，会给

予单车和用户投保意外险、人身伤害保险等保险。一旦
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对于
不足部分，如确系单车质量事故导致损害的，单车平台
公司还是需要承担差额部分的赔偿责任。

保险并不是单车平台公司的免责理由，只不过是在
事故发生之后，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由保险公司代单车
平台公司进行赔偿，对不足部分仍应由单车平台公司承
担。

因单车质量导致事故，责任谁担？

陈女士问：
骑单车是很惬意，可是，万一我骑的车子有某些隐

蔽的瑕疵，比如刹车不灵之类的，结果导致摔伤，那责任
谁来承担？

项律师答：
单车质量问题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制造缺陷问

题，即生产时因生产厂家原因导致质量问题；二是设计
缺陷问题；三是管理维护不到位问题；四是其他的人为
损坏问题。

无论是何种质量事故，用户都可以向单车平台公司
索赔，因为根据《合同法》，出租人应该提供质量合格的产
品，否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外，在单车存在设计缺
陷或制造缺陷的情况下，用户也可依据《产品质量法》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向生产厂家和销售方提出索赔。
通常，用户选择向单车平台公司主张权利更为方便

和经济，而单车平台公司在承担责任后，如确系因为设
计缺陷或制造缺陷，则可以向生产厂家进行索赔；如系
第三人恶意损坏，则可以向第三人索赔。

将单车骑回家，会不会犯法？

林先生问：
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用私锁将共享单车锁起来，

不让别人用；有人将单车藏起来，甚至直接将单车骑回
家。这些是不是犯法的行为？

项律师答：
如果将单车骑车回家是为了方便使用，不拆除车上

的GPS定位系统，并根据时长支付租金的，则不构成非
法占有。但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拆除GPS定位系
统，或者非法开锁等，将单车骑回家藏匿，不予以归还
的，则涉嫌盗窃。根据《浙江省公安厅关于盗窃等侵财
型案件受立案工作的指导意见》，盗窃自行车累计600
元以上，或者2年内3次盗窃，可立为刑事案件。根据

《刑法》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
盗窃、入户盗窃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果盗窃金额未达600元以上，或者没有其他构罪
情节的，则应承担行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
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
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将单车毁坏或丢失，需承担什么责任？

张先生问：
最近在新闻上看到，一些城市的共享单车被毁坏和

丢弃。请问，干出这种事情的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项律师答：
根据损坏的程度或者丢失的数量，如果累积损失达

到2000元以上，则涉嫌故意毁坏财物；如果金额未达到
2000元，则应承担行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故意毁坏财物的，应给予拘
留或者罚款的处罚。

试衣时钱包丢了
店家要不要赔？

颜敏丹王晓星

前几天，温岭的林女士在城区一服装店挑选好衣
服。当她准备结账时，才发现放在外套内的钱包不翼而
飞。她称，当时钱包内有2张银行卡、800多元现金和1
张身份证。林女士认为，钱包是在她试衣服的时候被偷
的，要求服装店赔偿。服装店不同意。于是，林女士向
温岭市消保委投诉。

接到投诉后，温岭市消保委工作人员来到这家服装
店，要求店主调出监控录像，但因为试衣间里不设摄像
头，并没有找到林女士钱包被窃的视频。之后，工作人
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店主以店内有告示“贵重物品自
己保管，丢失概不负责”为由拒绝赔偿；林女士则认为，
顾客试衣服时，店家应负责顾客的财物安全，要求店主
承担一定责任。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消费者
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
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温岭市消保委工作人员就
此对店主进行了释法说理。通过协商，店主同意赔偿
500元现金给林女士。

温岭市消保委表示，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
利，而经营者张贴“贵重物品自己保管，丢失概不负责”
亦不能免责。

辅导班中途退学
学费该怎么退？

程露佳林冰颖

陈女士的孩子今年刚上小学，为了让孩子学得更
好，陈女士将孩子送到温岭某教育机构接受课后补
习。不料，补习班才上了 1 个多月，孩子却坚持要退
学。无奈的陈女士只好向辅导班提出退费要求。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所以给孩子报了寄宿型课后
辅导。孩子上了1个多月，辅导班扣除1个月的费用也
是应该的。可他们竟要按200元一天收费，这费用也太
高了！”陈女士说，辅导班的学费为一学期8000元，她在
开学时交了6000元。

原本按照陈女士的预想，她至少可以退一半的钱，
可按照辅导班的收费标准，她不仅无法退费甚至还要
再交费，这让她气愤不已。于是，陈女士来到温岭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消保委投诉。

面对陈女士的投诉，辅导班负责人王先生说：“陈
女士突然提出退学，现在辅导班空缺一个位置，我们的
平均教学成本肯定得提高不少。而且按学期计费和按
月计费的日均收费是不一样的，学期计费的日均收费
便宜不少，如今陈女士提出退学属于违约，自然不能按
学期优惠价计费了。”

由于陈女士报名时未与辅导班签订相关合同，辅
导班也未向陈女士提醒其退费标准。消保委工作人员
认为，按照8000元/学期的收费标准，一天收费约为80
元，而辅导班在陈女士退费时要求收取200元/天的确
存在虚高。

最终，在工作人员的调解下，王先生同意退还陈女
士3000元。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参加各类
自费辅导班、兴趣班等培训时，要与培训单位签订相关
合同，仔细阅读报名合同条款，特别是退费说明。同
时，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培训单位，要清理霸王条款，
并在消费者报名时解释说明相关条款，避免不必要的
消费纠纷。

扫码骑车挺潇洒
法律问题弄清楚

关于共享单车，律师为你答疑解惑


